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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弗所書看基督的奧秘（基督成就救恩，合而為一，與教會的關係） 

第二課 - 在基督裡，合而為一同被建造 

經文： 弗 2：1-22 

鑰節：「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靠着祂的血，已經得親近了。」（弗 2：

13） 

中心思想：人未蒙恩得救前是死在過犯罪惡中。當人在絕望黑暗中，神的恩典臨到不配的罪

人，因神有豐富的憐憫和大愛。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得着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保羅提醒外邦基督徒，應記念他

們從前的光景，和現今在基督裡成為神的兒女，擁有神兒女所有福氣，完全是神的恩典。

神藉基督的死廢掉冤仇，拆毀了中間阻隔的牆，使外邦和猶太基督徒合而為一，成為一

體，與神和好了，並造成一個新人-教會。藉教會和信徒將福音傳給遠處和近處的人。所有

信徒都是藉基督被聖靈所感，得以進到神面前。神更將祂極豐富的恩典，祂在基督裡向我

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外邦基督徒在基督裡，能與聖徒同國，同被建造，

有基督為房角石。各（全）房靠祂聯絡得合式，成為主的聖殿和神藉着聖靈居住的所在。 

本課大綱： （一）人未蒙恩得救前：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弗 2：1-3） 

（二）生命轉機-因神豐富的憐憫，在基督裡賜人救恩（弗 2：4-10） 

（三）外邦基督徒 - 從前在基督之外，遠離神一切的恩典（弗 2：11-12） 

（四）如今-因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得與神和好、與人和睦（弗 2：13-18） 

（五）這樣外邦基督徒在基督裡 - 與聖徒同國，同被建造（弗 2：19-22） 

從這段（弗 2：1-22）經文看見保羅用間隔的形式，將你們（外邦基督徒）和我們（猶太基督

徒或所有基督徒）輪流地描述。 

（一）人未蒙恩得救前：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弗 2：1-3） 

保羅在第一章裡寫到神偉大的目的和計劃，現在他進一步說明神達到這目的和計劃的步

驟，首先是從個人得救作開始。 

（1）

外邦基

督徒未

信主前

的景況 

（弗

當時，在小亞西亞省各地教會裡有猶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因此，收信人也包

括：猶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在內。而（弗 2：1-2）這段經文的主詞是你們，

是指當時收信人裡面的（外邦基督徒）。 

保羅在這裡提醒以弗所（外邦）基督徒，未得救前的光景是： 

（i）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弗 2：1） 

經文：「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祂叫你們活過來。」（弗 2：1） 

註釋：「死」指靈性的死，與神所賜的生命隔絕了（弗 4：18），對罪完全失去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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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 

抗的力量。「過犯」誤入歧途，離開正路，不知不覺中所犯的罪。「罪惡」

故意犯的罪，一切不合道德、不合神標準的動機和行為。「祂叫你們活過

來」，原文沒有是翻譯者加上去的。 

保羅在這裡首先提醒外邦基督徒，他們從前在未蒙恩得救時，是死在過犯罪惡

之中（參西 2：13）（指靈性的死，因從前在道德和屬靈方面，「與神所賜

的生命隔絕了」（弗 4：18）），祂叫你們活過來。罪給人帶來死，而死又

藉着罪控制人，使人對犯罪毫無感覺，也無力反抗罪，不能自拔。 

（ii）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弗 2：2 上） 

經文：「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弗 2：2 上） 

那時（指未得救時），你們在其中（在過犯罪惡中）行事為人隨從（沒有自己

的主見、只是跟隨別人的行事方式）今世的風俗（現今世界的潮流文化，

背後是撒但所編制的詭計，被利用來誘惑人）。 

（iii）行事為人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弗 2：2 下） 

經文：「…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

（弗 2：2 下） 

註釋：「悖逆之子」指叛逆神的人，撒但的靈運行在人的心裡，使人跟從牠，去

行神所不喜悅的事。 

未得救時，在過犯罪惡中，行事為人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指撒但，撒但是

空中邪靈（弗 6：12）的首領和世界的王，全世界都臥在牠的手下（約壹

5：19）），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指撒但是受造的，但卻

與世人不同（賽 14：12-15））。 

這裡提到有關撒但的工作，作工的：（根據地 - 「空中」；附從者 - 「邪靈」；時

候 - 「現今」；對象 - 「悖逆之子」；方式 - 在他們「心中運行」；目的 - 使人

「隨從今世的風俗」和「順服牠」，與牠一樣離開神、悖逆神）。 

（2）

猶太基

督徒未

信主前

與世人

一樣

（弗

2：3） 

經文：「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慾，隨着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

行，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弗 2：3） 

註釋：「肉體」指人受撒但引誘，犯罪墮落後，有邪惡的性情，喜歡犯罪。 

在（弗 2：3）這段經文的主詞是我們，是指當時收信人裡面的（猶太基督徒）。 

猶太人常自以為是神的選民，而感到自豪。保羅在這裡也提醒已信主的猶太基督

徒，未得救前與世人一樣，是： 

（i）放縱肉體的私慾 - 不控制、沒有節制、任意、不約束自己的心思意念和行為，

而且是強烈和不正當的慾望，超出正常的範圍； 

（ii）隨從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 肉體所喜好的，是外面的行為；心中所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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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內心的思想、情感。特別喜歡行禁止和不對的事。 

（iii）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 - 本為（按本性）可怒之子（神向他們發怒的人）

（參羅 1：18-20，2：5，9：22），因他們所行的與世人一樣。行事為人與世人一

樣，結局也與世人一樣，只等候神的審判和震怒。 

世人有三個仇敵：（i）世界；（ii）撒但；（iii）肉體。人對「世界」是隨從的；對

「撒但」是順服的；對「肉體」是放縱的。 

這裡顯示，外邦基督徒與猶太基督徒之間： 

從前相同的地方，大家都沒有接受基督為救主、生命的主，都是行事為人隨從今世

的風俗，放縱肉體的私慾，隨着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從前不同的一點是猶太人有真神，而外邦人沒有真神，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

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 

想一想：未信主前，甚麼是您心中所喜好的？現在您心中所喜好的是甚麼？現今最

影響信徒的潮流文化是甚麼？您如何抗衡？您是隨從風俗？還是改變潮流風

俗？您是否知道照您的本性和結局是與別人一樣，只等候神的審判，但甚麼使

您的生命改變和扭轉結局？ 

（二）生命轉機-因神豐富的憐憫，在基督裡賜人救恩（弗 2：4-10） 

在（弗 2：4-10）裡的我們指（猶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而中間（弗 2：5 下、8-9）

的你們指（外邦基督徒）。在（弗 2：4-10）的主詞是神，神主動施恩典給不配的罪人。 

（1）

轉機：

死在過

犯中，

因神的

憐憫，

得救恩

-活過

來（弗

2：4-

5） 

經文：「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祂愛我們的大愛。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

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弗 2：4-5） 

註釋：「便叫」顯出神的愛是主動的，也顯明神的大能在我們身上產生了果效。「得

救是本乎恩」這句話在括弧裡面是解釋上文的，表明得救不是我們所配得的。 

在第 4 節開始，保羅說，「然而」表示前面（弗 2：1-3）所描述人因着自己的過犯

罪惡而死，本身完全沒有能力自救，加上受空中掌權者的惡魔、邪靈控制；結

局是絕望和永死。 

在這黑暗絕望中，竟有一曙光出現扭轉人的生命，就是神既有豐富的憐憫（神的本

性，滿有極豐富的慈悲憐憫、體恤），因祂愛我們的大愛（差祂獨生愛子到世

間來，尋找我們、挽回我們，以致本不配得神憐憫的罪人，得着憐憫和盼

望）。當我們死在過犯中（弗 2：1）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一

個與神生命隔絕了、靈性已死了的人，再活、甦醒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

恩）（參弗 2：8）」 

「因祂愛我們的大愛」愛是神的本性，神就是愛（約壹 4：8）；神的愛無論從各方

面，都是「大」的：（i）程度大 - 犧牲獨生愛子的愛；（ii）時間大 - 永遠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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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iii）價值大 - 無可比擬、無價的愛；（iv）容量大 - 人人都可得而享受的

愛；（v）能力大 - 勝過一切的愛。 

（2）

外邦人

得救恩

-全是

神的恩

典（弗

2：8-

9） 

經文：「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

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弗 2：8-9） 

註釋：本節開頭有一「因為」和合本沒有翻譯。「這」是指「得救」的整個事件。

「出於」表示來源。 

這段經文在（弗 2：4-10）裡的我們指（猶太和外邦基督徒），而中間插入（弗 2：5

下、8-9）的你們指（外邦基督徒），應是回應或連接（弗 2：5 下）的「（你們

得救是本乎恩）」。 

（弗 2：8-9）幫助我們認識神救贖恩典的重要經文，「你們得救（包括得以脫離神

的忿怒，這忿怒是因我們的罪引起的）是本乎（基於、憑藉的原因）恩（即祂

的恩典、恩慈，人不配得的恩寵和赦罪的愛，完全是因神憐憫的大愛向罪人行

出來的一種慷慨的事實），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絲毫不是靠人的努

力），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人不能靠遵行律法而賺得救恩），免

得有人自誇（沒有人能將得救歸功自己）。」 

得救的基礎： 

得救 = 神的恩典（出於神的憐憫和大愛） + 人的信（信心的回應）。  

本乎恩 - 指出於神的憐憫和大愛，白白賜給人。 

因着信 - 這是人接受神恩典的回應，亦是信靠基督的必要，因這是與神恢復正確關係

的唯一途徑。 

是神所賜的 - 不是出於自己，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人得救全是神的恩

典，與人的行為無關。 

人的行為永遠不能達到神的標準和要求，也不配得救恩；完全是神的恩典，賜下主

耶穌降生、成就救恩。因此，我們只須相信和接受。連我們的「信心」，也是神

賜的；因我們憑着自己不會有信心，主耶穌才是我們信心的創始成終者（來

12：2）。同時，神不單賜我們得救時的信心，也賜我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信心。 

（3）

轉機：

與基督

一同復

活和坐

在天上

（弗

經文：「祂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弗 2：6） 

註釋：「又」字表示本節的「復活」和上節的「活過來」是有分別的。 

在（弗 2：5-6）有三個一同，神叫我們與基督耶穌： 

（i）「一同活過來」（得救是本乎恩，是藉着主耶穌所成就的救恩）- 使我們的靈甦

醒過來，恢復了原來的功用； 

（ii）「一同復活」 - 神使我們從祂得新生命，所帶來的能力，能以脫離一切罪的捆

綁和死亡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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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iii）「一同坐在天上」- 新國際版譯作「叫我們在基督耶穌裡與祂一同坐在天

上」，這是藉着我們與基督聯合而成就的。我們已經得到一個新的地位，雖仍

活在地上，但卻能安穩在新的地位上。 

（4）

神拯救

的目的

（弗

2：7） 

經文：「要將祂極豐富的恩典，就是祂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

來的世代看。」（弗 2：7） 

註釋：「恩慈」親切，和藹，仁慈，慷慨。「顯明」展示，證明。「後來的世代」指

教會產生後，無窮的世世代代；也包括時間空間裡的一切。 

神拯救的目的： 

（i）神將祂極豐富的恩典，就是祂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在我們身

上。因此，我們若離開了基督，就不能享受神的恩典和恩慈。 

（ii）神不單在今世，更是世世代代透過祂蒙恩的兒女，見證和彰顯祂極豐富的恩典

和榮耀，直到永永遠遠。 

想一想：您有沒有想過神的愛是極大，神的恩典和憐憫是極豐富，祂向我們所施的

恩慈和憐憫是我們不配得的？您有沒有向您身邊、周圍的人彰顯和見證神的

愛、恩典和憐憫？ 

（5）

我們是

神的工

作，在

基督裡

造成的

（弗

2：

10） 

經文：「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

備叫我們行的。」（弗 2：10） 

註釋：「工作」（新國際版譯作「手藝」）傑作，精心產品，手藝，藝術品；卻是一件

工作，是單數詞。 

我們（所有神的兒女）原是祂的工作（單數，一件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 

我們得救，完全是神的作為，祂的作成品，神將祂的生命分賜給我們，使我們有了

神的性情，這是神的新創作 –是在祂所有造物之中最佳的傑作。同時，神把所

有屬祂的兒女作成一個基督的身體（教會）。 

目的：為要叫我們行善（是神對已經蒙恩得救的兒女的要求），就是神所預備（神

在創世之前，神至高的目的和計劃）叫我們行的。 

想一想：若離開基督，還能否享受神的憐憫和愛？您有沒有遵行神早已為您預備叫

您行的善？神賜您得救時的信心，也賜您生活所需要的信心，您有沒有將信心

運用出來？ 

（三）外邦基督徒 - 從前在基督之外，遠離神一切的恩典（弗 2：11-12） 

在（弗 2：11-12）這段經文的主詞是你們，是指（外邦基督徒）。這裡描述他們未信主前

的屬靈光景。 

（1）

按肉體

經文：「所以你們應當記念，」（弗 2：1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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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外邦

人（弗

2：

11） 

「所以」回應前面（弗 2：5 下、8-9）所蒙的恩典，保羅再次提醒以弗所（外邦）基

督徒，他們從前的光景，和如今在基督裡，成為永生神的兒女，完全是神的恩

典，所以應當記念，他們從前： 

（i）按肉體是外邦人（弗 2：11 中） 

經文：「你們從前按肉體是外邦人，」（弗 2：11 中） 

按肉體是外邦人（對猶太人來說指「信奉異教的外國人」）。 

（ii）沒受割禮（弗 2：11 下） 

經文：「是稱為沒受割禮的，這名原是那些憑人手在肉身上稱為受割禮之人所起

的。」（弗 2：11 下） 

註釋：「割禮」割包皮的一種禮儀，是以色列人象徵與神立約的儀式。 

背景：割禮是神與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立約的記號，也是他的子子孫孫世世代

代應遵守的禮儀（創 17：9-14）。因此，割禮成為猶太人在肉體上與其他民

族不同的記號，表明他們是神選民的憑據之一。 

是稱為沒受割禮的（是猶太人對外邦人輕蔑的稱呼），這名原是那些憑人手在

肉身上稱為受割禮之人（猶太人）所起的（參西 2：11）。 

（2）

與基督

無關，

在神一

切恩典

之外

（弗

2：

12） 

（iii）與基督無關（弗 2：12 上） 

經文：「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弗 2：12 上） 

「那時，你們與基督（原文是「彌賽亞」，意思「神的受膏者」；猶太人有彌賽

亞的盼望）無關（沒有任何關係）」。 

（iv）在以色列國民以外（弗 2：12 中） 

經文：「在以色列國民以外，」（弗 2：12 中） 

「在以色列國民（猶太人是神的百姓、神統治的國民）以外（是說在神國之

外，沒有神的福分、管治和同在）」。 

（v）沒有應許（弗 2：12 中） 

經文：「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弗 2：12 中） 

「在所應許的諸約上（神曾與以色列人所立的約，應許賜人福分，例如：與亞

伯拉罕之約（創 15：17-21），與摩西之約（出 19：5），與大衛之約（撒下 7

章）等）是局外人（是這些應許以外的人，與他們沒有分和沒有關係）」 

（vi）活在世上沒有指望（弗 2：12 中） 

經文：「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弗 2：12 中） 

「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指不信主的人生，一切盼望都是虛空、虛假的。 

（vii）沒有神（弗 2：12 下） 

經文：「沒有神。」（弗 2：1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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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神」原指心中無神、抗拒神，因他們不認識獨一的真神，與神和神的一

切都無分、無關。 

神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這許多的「約」上，從最初的「亞當之約」（創 3）、

「彩虹之約」（創 9）、「亞伯拉罕之約」（創 15）、「律法之約」（出

19）、「大衛之約」（撒下 7、23 章）… 直到「新約」（耶 31），都是神主動

與人立約，每個約都顯明神的計劃和心意。神在創世之先已主動計劃、安排，

定意要將祂的恩典臨到所有謙卑、承認自己的罪、承認自己不能救自己的罪人

身上，更顯明神的「愛」是何等豐盛和奧妙！ 

想一想：從前您未信主前，沒有神、沒有應許、沒有盼望，因沒有基督！現在您有

沒有基督，以致甚麼都有？基督徒與世人不同之處，是否在乎外面的記號，例

如：浸禮，守聖餐等？外面肉身的割禮，不是真割禮；甚麼是真割禮，例如：

真割禮是心裡的，在乎靈，不在乎儀文（羅 2：28-29）？ 

（四）如今-因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得與神和好、與人和睦（弗 2：13-18） 

（1）

靠着基

督的

血，已

經得親

近了

（弗

2：

13） 

經文：「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靠着祂的血，已經得親近

了。」（弗 2：13） 

註釋：「遠離神的人」（按原文並無「神」字）猶太人認為神是住在聖殿裡，接近

聖殿是他們的一種權利，而外邦人既遠離耶路撒冷和聖殿，當然也就遠離了

神，因此他們稱呼外邦人為遠離的人。「得親近了」指一面得與神親近，一面也

得與一切在基督裡的人親近。 

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能夠在基督耶穌裡 

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這話與「那時」（弗 2：12）相對）在基督耶穌裡

（與「與基督無關」（弗 2：12）成對比）。 

原因：靠着基督的血 - 靠着祂的血（世人到神面前，是因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寶

血），已經得親近了（參西 1：20）。 

我們得以親近神，是靠着基督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祂的血是為所有願意認

罪、悔改、接受的人而流出。「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

聖所，是藉着祂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祂的身

體。」（來 10：19-20） 

（2）

因基督

使我們

和睦，

拆毀了

經文：「因祂使我們和睦〔原文作因祂是我們的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

中間隔斷的牆。」（弗 2：14） 

註釋：「和睦」和平、平安。 

原因：祂（基督）使我們（猶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和睦（原文「祂是我們的和

睦」，猶太人和外邦人之間不單沒有和睦，也不可能達到和睦，但因基督的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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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隔

斷的牆

（弗

2：

14） 

故，彼此得以和睦），將兩下（敵對的兩方：猶太和外邦基督徒）合而為一，

（現在因基督合一了，只有祂的死能）拆毀（毀壞）了中間隔斷的牆（新國際

版譯作「中間敵視的牆」彼此完全隔離的）。 

在耶路撒冷聖殿中有一道「高牆」，將外院（開放給外邦人的部分）及聖所（單給猶

太人）分開。這牆也代表了猶太人和外邦人之間的阻隔，在十字架上，基督拆

毀了中間隔斷的牆，將猶太人和外邦人合而為一。基督為一切信靠祂的人的罪

而死，使我們與神、與人和好了。 

（3）

基督以

自己的

身體，

廢掉冤

仇（弗

2：

15） 

經文：「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兩下，

藉着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弗 2：15） 

註釋：「為要」說出廢掉冤仇的用意，表明神在積極方面的目的。「成就了和睦」這

和睦也包括神與人、人與人的和睦。 

基督以自己的身體（可能指基督的死），廢掉（使無效，取消）冤仇（主耶穌的身

體被釘在十字架上，祂藉此拆毀隔斷的牆和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

規條（猶太人事奉神的律例都叫規條，如：獻祭、節期、禁食等，這些規條使

猶太人產生特殊的優越感，這些規條也把猶太人圈在裡面，把外邦人圈在外

面。因此，彼此之間的冤仇，是律法的規條所造成的，例如：彼此在飲食、信

仰和日常生活的細則等完全不同）。 

目的（弗 2：15 下）：為要將兩下（兩方：猶太人和外邦人），藉着自己造成一個新

人（不是指個別得救的信徒，而是指所有已經在基督裡的信徒，藉着基督造成

一個新人就是教會），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基督既在十字架上擔當了律法上所有的要求，就廢掉了這個冤仇。使人不再靠律法

稱義，而是因信稱義。 

（4）

藉基督

使兩下

歸為一

體（弗

2：

16） 

經文：「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神和好

了。」（弗 2：16） 

註釋：「滅了」滅絕，除滅，摧毀。「和好」相安、相稱、相配、和諧。 

基督在十字架上已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兩方：猶太基督徒和外邦基

督徒）歸為一體（一體是指基督奧秘的屬靈身體-教會），與神和好了（人與神原

本合不來，也不相配，十字架的救恩把人與神中間的問題解決了，便能與神和

好了）。 

（5）

傳和平

的福音

給遠處

經文：「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也給那近處的人。」（弗 2：17） 

並且（基督）來傳和平（平安、和平、和睦）的福音（好消息-救恩）給你們遠處的

人（參弗 2：13）（指遠離神的外邦人），也給那近處的人（指與神相近的猶太

人）。因此不單遠離神的人需要救恩，就是那些與神相近的人也需要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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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近處

的人

（弗

2：

17） 

恩典下的大轉機，改變的關鍵 - 透過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罪人得以在基督裡 - 與

神和好，與人和睦，得以一同進到神面前。 

祂使我們和睦 ==> 為要將兩下，藉着自己，造成一個新人。 

平安希伯來文 Shalom： 

在舊約，出現過 250 次以上，它的意思包含「完整性」、「合一」、「和諧」、「健

康」、「安寧」、「正義」、「幸福」、「繁榮」、「保護」等。 

平安希臘文 Eirene，英文 Irene：平安英文翻成「Peace」， 中文則翻譯為「和睦」、

「和平」、「平安」等。「平安」總是與神的恩典連在一起的。 

十字架所成就的和睦有三方面，就是神與人（因基督-信主的人，得以與神和好）、人

與人（因基督-猶太基督徒與外邦基督徒得以和睦）、神與萬有「既然藉着祂在十

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祂叫萬有、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

與自己和好了。」（西 1：20）。 

（6）

因兩下

藉基督

被聖靈

所感，

得以進

到神面

前（弗

2：

18） 

經文：「因為我們兩下藉着祂被一個聖靈所感，得以進到父面前。」（弗 2：18） 

背景：「進到」是古時候用來描寫把人帶到神前奉獻的聖職。 

因為我們兩下（猶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藉着祂（基督）被一個聖靈所感（原文

「在一位靈裡」基督在我們身上一切的工作，都是藉着聖靈來執行的），得以

進到父面前（參弗 3：12）。因此，我們得以進到父面前，是藉着「父」的揀

選，「子」的完成和「靈」的執行；神看我們是完全人。 

我們能夠進到神面前，完全是神給我們無價的恩典和福氣。我們可以隨時到祂跟

前，把我們一切的困難、問題、憂慮等，向祂傾訴，交託給祂。 

想一想：甚麼原因使您能到神面前？您已經可以隨時到神面前，您有沒有將一切憂

慮、困難向祂傾訴，完全交託給祂？若您已經與神和好，您是否也與人和睦？ 

（五）這樣外邦基督徒在基督裡 - 與聖徒同國，同被建造（弗 2：19-22） 

（1）

在基督

裡 - 

「新身

份」

（弗

2：

19） 

經文：「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裡的人了。」（弗

2：19）（參弗 2：12） 

「這樣」表示連接（弗 2：11-12）從前遠離神，（弗 2：13-18）如今在基督裡，靠着

祂的血，使我們成為神的兒女，有一個新的身份和地位，聖靈將我們帶到神面

前，得親近神，因此： 

（i）不再作外人（外族人）和客旅（在外短期居留、沒有公民權的人）–因此是自

己人，與基督有關係，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有分，活在世上有指望和有神； 

（ii）與聖徒同國（同有國民或公民身份）- 國指神掌權的國度，神賜我們恩典，使

我們與聖徒同國、同得應許，同享神國的一切權利，也同盡神國的一切義務； 



7ministry.org 以弗所書 - 第二課 - 在基督裡，合而為一同被建造 – P. 10 

（iii）神家裡的人 -  神家就是神的教會（提前 3：15）；信徒在教會裡，就如在家裡，

有歸屬感，信徒彼此有親密的屬靈生命關係，並且同享神家中的豐富、溫暖等。  

這說明我們已在神國和神家裡，所需要的一切都得着滿足和可以享用神一切的恩典。 

（2）

在基督

裡 - 同

被建造

在神的

話語上

（弗

2：

20） 

經文：「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弗 2：20） 

背景：猶太人建築房屋，在安放根基時先在最外角安置一基石，稱為「房角石」，它

是一座建築物底部轉角處的巨石，用以連接牆垣是支持和穩定全建築物的石頭。 

繼續前面（弗 2：19）所提信徒是神家裡的人…。 

（i）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弗 2：20 上）  

並且被建造（建築）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指「使徒和先知」（參弗 4：11）

所見證的真理和教訓，就是主耶穌教導使徒的話，和聖靈啟示給新約先知的話，

就是聖經，作為教會的根基（奠基石）。同時，表明信徒在教會被建造在神的話

語上。因此他們從神所領受的聖經真理，作為教會的見證和內容。 

（ii）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弗 2：20 下）  

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房角石是建築物的頭一塊石頭，是為該建築物定準方

向。基督就是教會的房角石，教會必須完全根據主的旨意，倚靠主，高舉主。 

（3）

各

（全）

房靠基

督聯絡

得合式

（弗

2：

21） 

 

經文：「各〔或作全〕房靠祂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弗 2：21） 

註釋：「各房」指每一個信徒，信徒是活石（彼前 2：5），在（太 7：24-27；林前 3：

9；林後 5：1-2；來 3：3-4）都是用來比喻信徒是神建造的房屋。 

各（全）房（指所有基督徒）房靠祂聯絡（指骨頭的關節的接合，意思信徒與信徒之

間的連合）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基督不單是整個建築（教會）的房角石，定準方向，更是叫整個教會（所有信徒）互

相連結建造起來。因此，「全房」就是整個建築（教會），全部信徒，都需要靠基

督聯絡起來、聯絡得合式，互相配搭。每一個信徒都必須與基督有關係和聯絡，

才能與其他聖徒有關係和聯絡。 

「漸漸」表示教會是活的有機體，神仍在教會中建造和作工，因此教會不斷繼續增

長，直至完成祂的心意。而神建造教會的目的是要教會成為「主的聖殿」，讓神

與信徒交通達到高峰的禱告敬拜的地方，在禱告和敬拜裡，人享用神的同在，神

享用人的敬拜。 

想一想：基督對信靠祂的人，是穩固可靠的房角石，是聯絡我們，使我們一同被建造

成主的聖殿。您有沒有無論在任何環境，都完全信靠主，作為您最穩固可靠的房

角石？教會是屬於主的，您有沒有把教會當作自己的？ 

（4）

外邦基

經文：「你們也靠祂同被建造成為神藉着聖靈居住的所在。」（弗 2：22） 

你們（指外邦基督徒）也靠祂（基督）同被建造，成為神藉着聖靈居住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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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也

靠基督

同被建

造（弗

2：

22） 

在第二章開始時，你們外邦人是局外人，現在第二章的結束，你們外邦人不再是外

人，而是神家裡的人。 

神在基督裡建造信徒，直到信徒裡面滿有聖靈，讓神得着安息，成為神居住的所在。 

我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麼？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

在你們裡頭的…。」（林前 6：19） 

想一想：您是否已經在基督裡，可以享用神一切的恩典，得着滿足？您享有神國和神

家裡一切的權利，您有沒有盡神國和神家一切的義務，遵行主的大使命（太

28：19-20），努力傳福音，盡神兒女的責任？您有沒有讓聖靈掌管生命，成為神

居住的所在？ 

總結： 

人未蒙恩得救前是死在過犯罪惡中（弗 2：1-3）。當人正在絕望黑暗中，神的恩典臨到不

配的罪人，因神有豐富的憐憫和大愛。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

同活過來（得着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神更將祂極豐富的

恩典，就是祂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弗 2：4-7） 

「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

有人自誇。」（弗 2：8-9）因此，保羅再次提醒外邦基督徒，應當記念他們從前的光

景，和現今在基督裡，成為神的兒女，擁有神兒女所有福氣，完全是神的恩典。 

「這樣」連起來是「應當記念-你們從前（弗 2：11-12）遠離神的人…；如今（弗 2：13-

18）卻在基督裡，靠着祂的血，已經得親近了…；這樣（弗 2：19-22）你們不再作外

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裡的人了…。同時，神叫得救的人彼此和好，因基

督使我們和睦，藉自己的死廢掉冤仇，拆毀了中間阻隔的牆，使外邦基督徒和猶太基

督徒成為一體，與神和好了，彼此合而為一，成為一家人，並造成一個新人，就是教

會。同被建造在神的話語和根基上，有基督為房角石（弗 2：19-20）。以致各（全）

房靠祂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和神藉着聖靈居住的所在（弗 2：21-22）。 

教會和信徒應承擔主的大使命，將和平的福音傳給遠處和近處的人。而所有基督徒都是藉

基督被聖靈所感，得以進到神面前。 

正如保羅在（林後 5：18-19）說，「一切都是出於神，祂藉着基督使我們與祂和好，又將

勸人與祂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這就是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

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 

 


